
（上接

D14

版）

在符合政策法规前提下，山东高速审慎从事相关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未来

３－５

年内，本集团将推动下属房地产业务整合，在合法合规、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将相关房地产

业务纳入上市公司或者以上市公司控股的单一平台运营。 ”

根据上述，路桥集团将路桥收费和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股权剥离，也是高速集团履行相关承诺的必要措施。

（二）资产整合前的产权结构图（包括清算子公司的股权）

其中，济邹公路

３０％

股权系由公路桥梁公司直接持有，但由路桥集团直接管理。

（三）资产整合方案

１

、资产整合整体方案

资产整合前，路桥集团主营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类业务，同时还兼营建筑材料销售、桥梁收费、公路运营、房地产开

发、驾驶员培训等业务。 为突出主营业务，路桥集团在本次交易前进行了资产整合。 根据高速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出具的鲁

高速投［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关于划转济邹公路公司部分国有股权的批复》、高速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报送的鲁高速投［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

《关于路桥集团重组有关资产划转的请示》、山东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出具的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关于无偿划转

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国有产权、资产及相关负债的批复》及高速集团与本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约定，高速集团以无偿划转为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整合基准日，将路桥集团下属与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

类业务不相关或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含股权）、负债以无偿划转等合法方式剥离出路桥集团；同时将位于济南市经五

路

３３０

号土地和房产（农投大厦）等资产无偿划入路桥集团。

２

、资产整合的具体内容

路桥集团本次资产整合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

：

元

剥离方 剥离的资产

／

负债 账面价值 承接方

剥离的股权资产

路桥集团 高速建材

４．７１％

股权

６

，

００５

，

２８９．５１

物资集团

路桥集团 高速置业

９％

股权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齐鲁建设

鲁桥建设 高速置业

６％

股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齐鲁建设

公路桥梁公司 济邹公路

３０％

股权

３３

，

７７１

，

３５５．７８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利津黄河大桥

６５％

股权

４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北莱公路

１００％

股权

３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内蒙古置业

１００％

股权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路桥驾校

１００％

股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剥离的股权资产账面价值小计

５４０

，

３５６

，

６４５．２９

剥离的其他资产

路桥集团 房产及地上构筑物等

３１

，

７０６

，

９７６．１６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垫付职工住房款

４

，

１８４

，

４９８．５３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应收北莱公路往来款

１９

，

８７９

，

１７７．１２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应收青岛华天大酒店押金往来款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济邹公路改建办公室往来款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住房维修基金银行存款

３

，

６２７

，

５９７．３７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内蒙古置业项目债权

１

，

０８２

，

４７８

，

６９８．００

农投公司

剥离的其他资产账面价值小计

１

，

１５３

，

７２６

，

９４７．１８

剥离的资产账面价值总计

１

，

６９４

，

０８３

，

５９２．４７

剥离的债务

路桥集团 英大信托借款

２４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山东省交通厅通过建设银行珍珠支行委托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高速集团借款

１

，

３５８

，

３６７

，

１９５．６３

农投公司

路桥集团 高速集团借款

６

，

００５

，

２８９．５１

物资集团

路桥集团 高速集团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齐鲁建设

路桥集团 住房维修基金

３

，

６２７

，

５９７．３７

农投公司

剥离的债务账面价值小计

１

，

６５９

，

０７０

，

０８２．５１

注入资产

农投公司 农投大厦土地

、

房产等资产

３５

，

０１３

，

５０９．９６

路桥集团

注入的土地

、

房产等资产账面价值小计

３５

，

０１３

，

５０９．９６

剥离的负债及承接的资产账面价值总计

１

，

６９４

，

０８３

，

５９２．４７

（四）资产整合剥离的股权资产的合理性分析

１

、本次重组前路桥集团剥离的股权对应的经营业务分析

本次重组前，路桥集团剥离的股权和经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

：

元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权账面价值

业务性质

１

高速建材

４．７１ ６

，

００５

，

２８９．５１

沥青的生产和销售

、

钢材贸易

２

利津黄河大桥

６５．００ ４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路桥收费

３

北莱公路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路桥收费

４

济邹公路

３０．００ ３３

，

７７１

，

３５５．７８

路桥收费

５

内蒙古置业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６

高速置业

９．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6.00 １2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路桥驾校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驾校培训

注：济邹公路股权系路桥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持有；高速置业

６％

股权系路桥集团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持有。

综上所述，路桥集团资产整合剥离的股权对应的业务主要为路桥收费、房地产开发、沥青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驾校培训，与

资产整合后的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不相关。

２

、剥离高速建材股份的必要性

（

１

）剥离高速建材符合高速集团总体规划

根据高速集团的总体战略规划，在物流投资和运营业务领域，高速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和山

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整合山东省内外物流资源，实现港口与陆路物流对接，拓展物流产业链，全力打造陆海联运的

综合物流体系；通过物资集团从事建材贸易、石料开采、沥青生产及销售等业务。 高速建材主要经营业务为沥青生产和销售、

钢材的贸易等，通过资产整合将路桥集团持有高速建材的

４．７１％

股权划入物资集团符合高速集团总体的战略规划。

（

２

）路桥集团对高速建材不存在重大影响

①

路桥集团持股比例较小

路桥集团资产整合前仅持有高速建材

４．７１％

股权，与其他股东相比持股比例较小。

②

高速建材董事会成员数量较少

高速建材自成立以来，董事会

６

名成员中，仅有

１

名成员由路桥集团委派。 路桥集团资产整合后，高速建材董事会和监事会

成员不再由路桥集团委派的现象。 因此，路桥集团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决策不存在重大影响。

综上，资产整合前，路桥集团对高速建材持股比例较小，同时无法通过董事会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导致投资回报较低，因此通过资产整合剥离相关股权投资符合路桥集团的战略规划。

（

３

）路桥集团相关原材料的采购不造成对高速建材业务上的依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路桥集团向高速建材采购的沥青和钢材，主要系因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时确定甲方供应材料的采购模式形成的。在甲方供应材料的采购模式下，发包方（即甲方）也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原材

料供应商，同时在该模式下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不得在合同金额中扣除，即最终由发包方承担。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期间，路桥集团

对沥青和钢材的采购情况如下：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数量

（

吨

）

金额

（

元

）

占比

（

％

）

数量

（

吨

）

金额

（

元

）

占比

（

％

）

包括甲方供材

：

钢材

２

，

８４３．６６ １２

，

６９７

，

５３５．４２ １．８７ １３

，

８３６．１９ ７０

，

６７５

，

９３７．７０ ９．２１

沥青

２８

，

９３９．１５ １４８

，

８３３

，

９３２．６３ ２６．２１ ２２

，

５８６．６７ １２５

，

７７０

，

２１３．６７ ３４．８７

剔除甲方供材后

：

钢材

１

，

４６１．５２ ５

，

７３５

，

１３５．３７ ０．８５ １

，

４６１．５２ １

，

５０９

，

８４７．７６ ０．２０

沥青

２４

，

２７５．９４ １２５

，

７７０

，

２１３．６７ ２２．１５ ７

，

６８４．２２ ４０

，

１２４

，

２８１．００ １１．１２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期间，路桥集团向高速建材钢材采购金额占同类商品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８７％

和

９．２１％

，扣除甲方供

应材料的因素后占比分别为

０．８５％

和

０．２０％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期间，路桥集团向高速建材沥青采购金额占同类商品采购金额的

比例分别为

２６．２１％

和

３４．８７％

，扣除甲方供应材料的因素后占比分别为

２２．１５％

和

１１．１２％

。 因此，路桥集团向高速建材采购的沥

青和钢材占同类商品采购总金额的比例较小，不存在路桥集团在相关原材料的采购上依赖高速建材的现象。

同时，上市公司已经与高速集团签署了《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该协议中的约定，以此

保证未来上市公司对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规范和公允性。

综上所述，路桥集团剥离高速建材

４．７１％

的股权符合其资产整合后以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为主营业务的规划。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经核查，路桥集团资产整合剥离的股权对应的业务与路桥集团资产整合后的路

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不相关；路桥集团剥离高速建材

４．７１％

的股权符合其资产整合后以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为主营业

务的规划。

（五）资产整合剥离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纳入剥离资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包括路桥集团所属的需要办理至农投公司名下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已经实施房

改的正在办理分户至职工个人名下的住宅用地、存在权属瑕疵的土地、登记于需剥离股权公司名下的土地，以及前述土地上

的房屋等建筑物。

１

、剥离的房地产和土地使用权

纳入剥离资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明细如下：

序

号

座落位置

土地使用权信息 地上建筑物或构筑物信息

使用权

人

（

注

１

）

国有土地证

编号

使用权面

积

（

平方

米

）

剥离基准日 账

面值

使

用

权

性

质

证

载

用

途

房屋所有权

证 编号

剥离基准日

账面值

所有

权人

房物用

途

１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三

路

２８９

号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

槐荫国有

（

２０００

）

字第

０３００３９７

号

１

，

９７３．２０ ４

，

１４１

，

７４７．００

划

拨

机

关

宣

传

济政房

（

易

）

字第

７３２０００１

号

（

４

，

９２２．４５

平米

）

３６５

，

４４１．７１

山东

省交

通工

程总

公司

办公及

车库

２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段 店

镇 大 杨 村

西

７２５

号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

槐荫国用

（

９２

）

字第

１３２０００６

号

１５

，

０５０．４ ４

，

１６１

，

３６０．９０

划

拨

工

业

未办证

－－

路桥

集团

办公及

仓库

３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车 站

街

１９

号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

天桥国用

（

１９９８

）

字第

１３１０００１

号

２４

，

７４８．１ １０

，

６４１

，

６８９．００

划

拨

工

业

未办证

１

，

０６９

，

０７１．９９

路桥

集团

办公及

厂房

４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北 园

镇 田 黄 路

２８

号

济南市

机动车

驾驶员

第一培

训队

天桥国用

（

９５

）

字第

１３２１００９

号

１３

，

８７１．８ ６

，

２１４

，

５６６．００

划

拨

办

公

天药字第

００００１１７

号

（

２

，

２７２．８４

平

米

）

－－

济南

市汽

车驾

驶员

培训

队

办公

、

仓库

、

车间

、

食堂

、

教室

、

车库

５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车 站

街

３

号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机械

厂

天桥国用

（

９３

）

字第

１３１０００５

号

４

，

４１９．４ －－

划

拨

住

宅

天泺字第

００００２９５

号

（

３

，

７２９．３６

平

米

）

９１

，

４０４．３４

山东

省交

通工

程总

公司

宿舍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未办证

３

，

６５３．９６

路桥

集团

洛口仓

库

６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北 外

环路北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机械

厂

天桥国用

（

９３

）

字第

１３１０００４

号

１

，

７１４．８ －－

划

拨

住

宅

未办证

－－

７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标 山

路

２

号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

天桥国用

（

１９９８

）

字第

１３１４００２

号

２２

，

７２２．０ －－

划

拨

工

业

未办证

１

，

３２１

，

９８７．８７

山东

省交

通工

程总

公司

办公楼

未办证 写字楼

未办证

职工俱

乐部

未办证 公寓楼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８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北 园

镇凤凰路

山东省

交通工

程总公

司

天桥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０４００２５３

号

１

，

２５３．８ －－

划

拨

住

宅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９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千 佛

山 东 路

１６

号

路桥集

团

历下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０１０００５

号

５

，

０４３．３ －

出

让

城

镇

单

一

住

宅

未办证

４７

，

４５０．００

路桥

集团

商业房

１０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交 校

路

６

号

未办证

－－ －－

未办证

３１

，

６５８．２８

路桥

集团

平房

、

变电

室

、

锅

炉房

未办证

－－

个人 房改房

１１

章 丘 市 李

家埠村南

路桥集

团

章 国 有

（

２００６

）

第

２２００３

号

１２７

，

２１０

该宗地未列入剥

离范围

，

仅剥离

地上部分无证房

产

（

注

２

）

出

让

工

业

未办证

３

，

６１６

，

９４５．１１

路桥

集团

房产

、

配电站

合计

２５

，

１５９

，

３６２．９０ ６

，

５４７

，

６１３．２６

注

１

：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为路桥集团的前身。

注

２

：编号为章国有（

２００６

）第

２２００３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已建有获发《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合计建筑面积

１９

，

２２５．１８

平

米，用途为办公及宿舍。

注

３

：上表第

４

、

５

、

６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明确载明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仅载明该宗城镇土地批准使用年限为长期。 根

据《济南市土地管理局关于实行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申报制度的通告》（济土通字［

２０００

］

１

号），济南市区范围内实行划拨土地

使用权，其《国有土地使用证》中“批准使用期限”栏填写“长期”字样。

２

、剥离的房产、土地使用权的承接方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关于无偿划转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国有产权、资产及相

关负债的批复》，上述剥离的房产、土地使用权的承接方为农投公司。路桥集团、农投公司已签署《相关资产与债务承接协议》。

３

、关于剥离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对经资产整合的路桥集团的生产经营影响

（

１

）剥离房产、土地使用权的占比

根据路桥集团的说明，上述剥离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值合计

３１

，

７０６

，

９７６．１６

元，占资产整合前的

路桥集团在相同基准日账面净资产的

１０

，

１９０

，

５５８

，

４５４．９４

元的

０．３１％

。

（

２

）剥离基准日后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继续使用的协议

路桥集团的主要业务为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不同于生产型企业，路桥集团对厂房等生产经营场所需求较低，其主

要经营场所即施工所在地。 资产剥离的承接方农投公司与路桥集团已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就继续使用的房产、土地

（该等物业分别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２８９

号、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３

号、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１９

号、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

２

号、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大杨村西

７２５

号）达成协议，以保证路桥集团及其子公司在重组完成后的过渡期间办公场所不存在

影响。 出租房屋建筑面积

２０

，

８３８．４６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１

，

６５０．４０

平方米；租赁期限

１

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赁期满，如农投公司仍继续出租房屋，在同等条件下，路桥集团有优先租赁权，并重新签订房租租赁合同。年租金

总额为

２

，

４４７

，

２６８．５１

元，每年分两次缴纳，第一次在租赁期内的每年的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１

，

２２３

，

６３４．２６

元，第二次在租赁期内的

每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支付

１

，

２２３

，

６３４．２５

元。

回租的房产明细如下：

序号 座落地

功能

用途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年租金

（

元

）

实际用途

１

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２８９

号

办公

４

，

８６０．３７

１

，

０６４

，

４２１．０３

路桥集团所属项目部办公用

车库

６２．０８

路桥集团所属项目部食堂

２

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１９

号

办公及

厂房

８

，

２８５．６９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路桥集团所属项目部办公用

３

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３

号 宿舍

１

，

２２２．０９

职工宿舍

４

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

２

号

办公楼

１

，

７８４．７３ ３２５

，

７１３．２３

路桥集团所属鲁桥建设

、

公路桥梁公

司

、

海外项目部办公用

写字楼

２

，

４０３．５０ ４３８

，

６３８．７５

路桥集团所属项目部办公用

公寓楼

２

，

２２０．００ ８１

，

０３０．００

职工公寓

回租的土地情况如下：

序号 座落地

土地

用途

宗地面积

（

平方米

）

年租金

（

元

）

实际用途

１

段店镇大杨村西

７２５

号

工业

用地

１１

，

６５０．４ ８７

，

４６５．５０

路桥集团所属鲁桥建设

公司周转材料仓库

根据路桥集团资产划转方案，其已通过划转方式取得位于经五路

３３０

号农投大厦房产及土地（农投大厦），相关房屋所有

权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变更登记至路桥集团名下；据此，路桥集团将在房屋装修完毕后搬迁至农投大厦，上述租赁仅为过渡

期内办公需要。

综上所述，上述剥离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对经资产整合的路桥集团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４

、高速集团对瑕疵土地和房产权属手续完善的安排

高速集团已就路桥集团剥离给农投公司的土地房产的权属手续完善、后续办证安排和保障方案，针对各宗土地及其上房

产逐一制定如下计划：

高速集团已就路桥集团剥离给农投公司的土地房产的权属手续完善、后续办证安排和保障方案，针对各宗土地及其上房

产逐一制定如下计划：

（

１

）第

１

至

８

号宗地及其上房产

该等

８

宗土地使用权的类型均为划拨，

２

宗位于济南市槐荫区，

６

宗位于济南市天桥区，系路桥集团的前身山东省交通工程

总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取得，历史较为悠久。 鉴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在本次重组中未纳入上市

范围，从而在路桥集团资产整合中予以剥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００７

年修订）》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

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

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 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

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

根据上述规定及山东省国资委 《关于无偿划转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国有产权、 资产及相关负债的批

复》（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路桥集团、农投集团已经向槐荫区、天桥区国土资源局分别申请上述

８

宗划拨土地办理权属

变更登记，但当地国土资源局告知该等划拨土地使用权用途将根据济南市及下辖区县最新的城市规划调整而变更为居住、商

业金融等用途，暂不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将待当地人民政府对该等土地的详规颁布后，由政府土地收储部门依法办

理划拨土地使用权收回及对其上房产的补偿手续。

《济南市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要求，可以无偿收

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对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补偿。 ”

有鉴于此，高速集团承诺，在当地人民政府对该等土地的规划调整出台后，高速集团将协助路桥集团、农投公司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当地土地收储部门的要求，办理上述

８

宗划拨土地使用权收回及对其上房产的补偿手续。

（

２

）第

９

号宗地及其上房产

该宗土地使用权的类型为出让，位于济南市历下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００７

年修订）》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

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

建设用地条件。 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

鉴于该宗出让地之上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书，因此不符合依法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剥离后路桥集团不再继续使用。

有鉴于此，高速集团承诺，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将于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

年内完成。

（

３

）第

１０

号宗地及其上房产

该宗地及其上房产目前均未办理权属登记，剥离后路桥集团不再继续使用。通过剥离，该无证房产已由农投公司承接，路

桥集团不承担该等房产的损益，并由农投公司履行全部管理职责。

（

４

）第

１１

号宗地及其上房产

该无证房产坐落于章丘市，占用土地使用权的类型为出让，该土地使用权未纳入剥离范围，仅剥离该宗土地上未获产权

证书的部分房产和配电站，剥离后，路桥集团不再继续使用。 通过剥离，该等无证房产已由农投公司承接，路桥集团不承担该

等房产的损益，并由农投公司履行全部管理职责。

（

５

）第

５

、

７

、

８

、

１０

号宗地之上的房改房

剥离资产范围内有

４

处房改房，分别坐落于第

５

、

７

、

８

、

１０

号宗地，该等宗地上部分或全部建设了房改房，

４

处房改房均位于

济南市天桥区。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

１９９８

］

２３

号、《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现有

公有住房改革的通知》（建住房［

１９９９

］

２０３

号）、《济南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６９

号）等法律法规，城镇成套

公有住房（包括直管公房，即是房管机关直接管理的公房；自管公房，即是全民所有制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自行管理的公

房），除政府认为不宜出售外，均可以按照国家房改优惠政策向城镇职工出售。职工以市场价购买的公有住房，产权归个所有，

产权人可以依法处分。 职工购买公有住房，须经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住房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山东省土地登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出售公有住房的，出售单位应当自房屋产权登记发证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公有住

房出售合同、房屋产权证书和原土地证书办理变更土地登记。 ”

就上述

４

处房改房，由于规划、土地、质量验收报告等手续不全导致购房职工尚未获发《房屋所有权证》。

有鉴于此，高速集团承诺，高速集团将积极与当地房屋管理局、房改办公室等主管政府部门沟通，尽力组织或协助购房职

工依法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及占用土地使用权分户至职工个人名下的手续。

５

、关于过渡期安排的分析及未过户登记的法律风险

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

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

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高速集团已出具的《关于补偿本次拟购买资产在资产整合过程中潜在损失的承诺函》，

路桥集团资产整合中剥离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暂登记于路桥集团名下，但自资产整合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路桥集

团不再享有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或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由资产承接方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承担所有变更登记、过户

手续等的税费及法律风险和责任，高速集团承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高速集团的承诺中关于剥离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过渡期安排，属于债权行

为，而不动产的权属登记属于物权行为。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设立和变动应具备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记

载这一物的合意，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和变更即为无效。 债权行为则不同，它通常涉及的仅是

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事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得通过合意任意设定和变更债权，且债权行为无须公

示。

６

、中介机构意见

（

１

）律师意见

本次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高速集团书面承诺中关于路桥集团资产整合中剥离的土地使

用权及房产的过渡期安排属于债权行为，没有违反《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等不动产剥离出路桥集团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不影响该协议及承诺的效力；如高速集团关于该等不动产过户、登记及相关风险和责任承担等事项的承诺及对应的措施得

以严格履行，则路桥集团暂时登记为相关剥离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权利人可能因此承担的风险、责任和损失将由高速集团连

带地充分补偿或赔偿， 可为上市公司避免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因相关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未过户登记而承担额外风险提供相应

的保障。

（

２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经核查，路桥集团通过资产整合剥离的存在权属瑕疵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对经资产整

合的路桥集团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六）资产整合剥离的负债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１

、剥离负债的明细

序号 债权人 账面科目 金额

（

元

）

１

英大信托 借款

２４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高速集团通过威海商业银行 借款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山东省交通厅通过建设银行珍珠支行委托贷

款

长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高速集团 借款

３７４

，

３７２

，

４８５．１４

５

房产所有人 长期应付款

（

住房维修基金

）

３

，

６２７

，

５９７．３７

总计

１

，

６５９

，

０７０

，

０８２．５１

２

、剥离债务转移进展

就上表第

１

项债务转移，英大信托、路桥集团、农投公司已签署《关于

＜

路桥集团股权收益权投资合同

＞

、

＜

路桥集团股权收

益权转让合同

＞

之修订协议》。

就上表第

２

项债务转移，高速集团、路桥集团、农投公司已签署《债务承接协议》。

就上表第

４

项债务转移，高速集团、路桥集团已与债务承接方物资集团、农投公司、齐鲁建设分别签署《债务承接协议》。

就上表第

５

项债务转移，路桥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职工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同意剥离房产相关的住房维修

基金及垫付职工住房款随房地产一并划转。 该临时会议决议由路桥集团工会盖章确认。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路桥集团已取得占剥离债务总额

９８．５８％

债务对应的债权人同意。

３

、高速集团关于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剥离债务清偿的承诺

高速集团已出具《关于承担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整合中剥离负债的承诺函》，承诺在路桥集团资产整合过程中

剥离的债务，如相关债务转移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在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后，原债权人向路桥集团主张权利

的，高速集团应负责立即妥善处理，并自行或保证该等债务的承接方（农投公司等公司）承担该等债务的偿还义务、且不会向

路桥集团追索；若路桥集团已自行清偿相关债务或承担相关责任，则高速集团应自行或保证该等债务的承接方及时向上市公

司或路桥集团作出全额补偿，无条件确保上市公司及路桥集团不会因原债权人提出权利主张而承担任何责任、损失或额外风

险。

４

、中介机构意见

本次交易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相关已经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剥离负债的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高速集团已就未

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剥离负债清偿事项承诺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该等承诺及相应的措施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在本次重

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如该等承诺及相应的措施得以严格履行，可为上市公司避免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因原债权人提出权利

主张而承担额外风险提供相应的保障。

（七）资产整合前后财务数据比较

１

、整合前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１９

，

０５５．８４

总负债

８６０

，

２７１．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１５４

，

９８１．６９

资产负债率

８４．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１

，

３６５．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０４％

注：资产整合前的资产和负债中包括清算和已剥离资产数据，相关数据已经审计，并由山东省国资委确认。

２

、整合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１６

，

３１３．９４

总负债

６４１

，

４７１．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１７４

，

５５９．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８．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６

，

２９４．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１０１．０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６３％

注：

①

资产整合后的净利润为剔除了剥离债务相应利息之后的数据；

②

本次资产整合过程中，剥离资产的账面价值

１６．９４

亿元、负债的账面价值

１６．５９

亿元，注入资产的账面价值

０．３５

亿元。

（八）资产整合进展情况

１

、关于拟剥离的公司股权的过户进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拟剥离的

７

家公司股权，其中

４

家合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已出具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同意函，

７

家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２

、关于拟剥离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过户进展

纳入剥离资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包括路桥集团所属的需要办理至农投公司名下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已经实施房

改的正在办理分户至职工个人名下的住宅用地、存在权属瑕疵的土地、登记于需剥离股权公司名下的土地，以及前述土地上

的房屋等建筑物。 剥离前述土地、房产等建筑物之后，剩余土地使用权、房产等建筑物，随路桥集团及相应下属公司整体注入

上市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部分拟剥离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尚未完成产权过户手续。

鉴于部分拟剥离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存在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风险，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高

速集团的说明和承诺，高速集团、丹东化纤同意该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暂登记于路桥集团名下，但自资产整合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路桥集团不再享有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或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由资产承接方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

承担办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等的所有税费及法律风险和责任，高速集团承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３

、债务转移的进展

本次资产整合中，拟剥离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

：

元

债权人 账面科目 账面价值 对应剥离的资产 债权人同意情况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借款

２４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津黄河大桥

６５％

股权

；

北莱公

路

１００％

股权

已经签署

《

关于路桥集团

股权收 益权投 资合同

》、

《

路桥集团股权收益权转

让合同

》

之修订协议

山东省交通厅通过建设

银行珍珠支行委托贷款

长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已经签署

《

债务承 接协

议

》

高速集团 借款

１

，

３９４

，

３７２

，

４８５．１４

高速建材

４．７１％

股权

；

高速置业

１５％

股权

；

济邹公路

３０％

股权

；

内

蒙古置业

１００％

及相关项目债权

已经签署

《

债务承 接协

议

》

房产所有人

长期应付款

（

住

房维修基金

）

３

，

６２７

，

５９７．３７

土地

、

房产

已经签署

《

相关资产与债

务承接协议

》

合计

１

，

６５９

，

０７０

，

０８２．５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路桥集团在《大众日报》发布《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划转公告》，公告并声明路桥集团拟

将持有的部分与主营业务无关及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含股权）、负债划转给同属高速集团的相关国有企业，本次划转

剥离各类资产账面总额与划入资产、剥离债务账面总额相抵，路桥集团账面净资产值不发生变化，不会对路桥集团的资产质

量和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路桥集团的债权人如对该等资产划转重组持有异议，应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日内通知路桥集

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路桥集团未收到任何债权人的书面异议。

此外，就上述拟剥离债务的转移，路桥集团已取得英大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和高速集团的同意，占拟剥离债务总额的

９８％

。

４

、划入的农投大厦的过户进展

高速集团将其所控制的农投公司拥有的、位于经五路

３３０

号农投大厦房产及土地（农投大厦）等资产划入路桥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农投大厦所有权证变更登记至路桥集团名下，其房产证登记信息如下：

单位

：

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座落地 功能用途 建筑面积

济房权证槐字第

１５３０２０

号 路桥集团 槐荫区经五路

３３０

号 办公

１０

，

２９３．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农投大厦所在的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至路桥集团名下，其土地使用证登记信息如下：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坐落地

土地 使用权

人

取得方式

土地

用途

使用期限 宗地面积

槐荫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０００１５

号

济南市经五路

３３０

号

路桥集团 出让

综合楼用

地

至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

，

７５３．８０

根据经中证天通审计的财务报告和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上述房产和土地等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３５

，

０１３

，

５０９．９６

元，本次评估作价

８４

，

６４２

，

６８４．３４

元。

根据农投公司与路桥集团签署的《国有资产划转协议》，本次资产注入的范围仅限于农投大厦房产及土地，不涉及员工身

份置换和员工安置等问题，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有关协议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

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

５

、本次资产整合的总体进展

高速集团对上述资产整合方案批复后，即向山东省国资委提出该整合方案的请示。根据高速集团关于路桥集团资产整合

的请示，山东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无偿划转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国有产权、资产及相关负债的批复》（鲁

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同意高速集团对路桥集团实施上述资产整合方案。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资产整合所涉及的路桥集团拟剥离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根据路桥集团与农投公司签署的《国有资产划转协议》，资产整合方案所涉及的剥离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在资产整合基准

日与该等资产相关的收益、风险已经剥离出路桥集团，由资产承接方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承担办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等的

所有税费及法律风险和责任，高速集团承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九）资产整合后的产权结构图

（十）资产整合对路桥集团主营业务的影响

路桥集团自设立至今，主营业务一直为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为明确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未来主营业务为路桥工程

施工和养护施工，路桥集团在注入上市公司前进行了资产整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整合基准日，将路桥集团下属与主

营业务不相关或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含股权）、负债以无偿划转等合法方式剥离出路桥集团。

本次资产整合所涉及剥离资产主要从事路桥运营和收费、房地产开发以及驾校培训等业务，与路桥集团的路桥工程施工

和养护施工业务不具有产业上的相关性和相似性。 同时，剥离资产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资产整合前的路桥集

团相关财务数据比重较小，不属于资产整合前路桥集团的主营业务。

其中，剥离资产的模拟合并资产总额明细如下：

单位

：

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剥离整合前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权益法调整

）：

山东利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公司

１６４

，

９６２

，

３０４．９２ ７４

，

５６１

，

６２６．３１

莱州市北莱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７７９．６３ ５０９

，

３００

，

２３８．１７

山东路桥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９

，

９８９

，

７１０．８１ ６

，

９７８

，

２２０．３０

山东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

８

，

８９９

，

２７４．０８ １

，

４９０

，

９７６．５１

青岛华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２９６

，

６３０．３１ ４

，

４４４．２０

山东鲁桥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４６

，

６４５

，

３７７．８２ ３７

，

０７０

，

２２０．０４

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１２０

，

２８５．２５ ２

，

０６３

，

９０６．０８

非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山东高速建材有限公司

４．７１％

股权

６

，

００５

，

２８９．５１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山东省济邹公路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３３

，

７７１

，

３５５．７８

剥离的其他资产和负债

１

，

１５３

，

７２６

，

９４７．１８ １

，

６５９

，

０７０

，

０８２．５１

扣除

：

剥离资产与整合后合并范围内的内部往来

（

１３７

，

２６１

，

３５７．１５

）

剥离资产合计

２

，

０６２

，

４３２

，

５９８．１４ ２

，

２９０

，

５３９

，

７１４．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路桥集团本次资产整合所涉及剥离资产的财务指标与资产整合前路桥集团的财务指标对比情况

如下：

单位

：

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剥离资产

２

，

０６２

，

４３２

，

５９８．１４ １２３

，

７８３

，

２１４．５９ －４８

，

０７８

，

９０２．５２

资产整合前的路桥集团

１０

，

１９０

，

５５８

，

４５４．９４ ７

，

４５５

，

８６３

，

４１７．０９ １７２

，

２８２

，

１０１．５３

占比

２０．２４％ １．６６％ －

从上表可知， 本次资产整合所涉及剥离资产相关指标占资产整合前路桥集团相关指标的比重中， 资产总额占比达到

２０．２４％

，略微超过

２０％

，其余指标均未超过

２０％

，因此，本次资产整合并未导致路桥集团的主营业务发生变化，路桥集团近

３

年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九、其他情况

（一）子公司清算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路桥集团控股的山东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鲁桥公路养护有限公司和青岛华立信投资有限

公司已停止经营，正在办理清算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的路桥集团的三家子公司

根据相关营业执照、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并经路桥集团书面确认，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路桥集团下列三家子公司正在办

理清算注销手续：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数额

（

万元

）

经营范围

路桥集团持股

比例

１

鲁桥养护

５００．００

资质证书范围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１００％

２

华立信投资

２

，

０００．００

自有资金投资与管理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

销售

：

机

电产品

、

机械设 备

、

木材

、

金属材 料

（

不含贵 重金

属

）、

建筑材料

１００％

３

博瑞路桥

５００．００

路桥工程机械设备的设计

、

开发

、

制造

、

销售

、

租赁

及技术咨询服务

，

桥梁预制件安装

（

未取得专项许

可的项目除外

）

５２％

２

、注销原因

根据高速集团的书面说明，鲁桥养护、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的注销系依据山东省国资委《关于省管企业清理整合所属企

业的意见》（鲁国资企改 ［

２００７

］

３１

号）、《关于加快推进省管企业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和所属企业重组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国资

规划［

２００９

］

４

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具体原因如下：

（

１

）鲁桥养护

鲁桥养护自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成立后主要从事公路养护、高速公路路面施工等业务，与路桥集团的另一家全资子公司高速

养护公司主营业务重合，加之鲁桥养护的注册资本较小、业务规模较小，据此，为避免兄弟公司之间不必要的竞争、优化管理

效能、实现规模效益，对鲁桥养护进行业务整合，决定注销鲁桥养护。

（

２

）博瑞路桥

博瑞路桥自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７

日成立后主要从事路桥工程机械设备的设计等业务，但产能少、成本高、利润薄，没有体现整体技

术和设备优势，整体竞争力较弱，近年来该公司经营呈现微利甚至是亏损。 据此，为集中优势资源和优良资产，提高核心竞争

力和经济效益，决定注销博瑞路桥。

（

３

）华立信投资

华立信投资自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成立后主要从事自有资金投资与管理业务，近年来该公司处于亏损状态。 据此，路桥集团不

再下设投资持股型的公司，决定注销华立信投资。

３

、已经履行的主要注销程序

（

１

）鲁桥养护

①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高速集团作出《关于同意注销山东鲁桥公路养护公司的批复》（鲁高速投［

２０１１

］

６６

号），同意路桥集团清

算、注销鲁桥养护。

②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路桥集团作为鲁桥养护的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定，清算注销鲁桥养护并成立公司清算组。

③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山东省工商局出具（鲁）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２

］第

５

号《备案通知书》，对鲁桥养护清算组成员予以备案。

④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鲁桥养护在《齐鲁晚报》刊登《清算公告》。

⑤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出具《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山东鲁桥公路养

护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鲁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００２

号）。

（

２

）华立信投资

①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路桥集团作为华立信投资的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定，清算注销华立信投资并成立公司清算组。

②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华立信投资在《青岛财经日报》发布《清算公告》。

③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高速集团作出《关于同意注销青岛华立信投资有限公司的批复》（鲁高速投［

２０１１

］

７６

号），同意路桥集

团清算、注销华立信投资。

④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山东瑞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青岛华立信投资有限公司企业清算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鲁瑞华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８

号）。

（

３

）博瑞路桥

①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高速集团作出《关于同意注销山东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鲁高速投［

２０１１

］

８１

号），同意路桥

集团清算、注销博瑞路桥。

②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博瑞路桥召开股东会，决定清算注销博瑞路桥并成立公司清算组。

③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出具《备案通知书》（（济开发区）工商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１６２

号），对博瑞路桥清算组成员予以备案。

④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博瑞路桥在《齐鲁晚报》刊登了《清算公告》。

⑤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山东瑞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山东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企业清算项目资产评估书》（鲁瑞华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３

号）。

４

、尚需履行的主要注销程序

（

１

）山东省国资委对评估结果的核准。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贯彻国务院国资委

＜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

的意见》（鲁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２４

号），企业

解散等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核准。

（

２

）主管税务部门核准注销登记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纳税人解散，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前，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

３

）主管工商部门核准注销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清算组织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

（

４

）企业国有资产注销登记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３８

号），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经批准或被依法解散的，应当自批准或作出决定之日起，由企业出资人向国资监管机构申办企业国有资产注销或

变动产权登记。

５

、是否存在通过注销解决历史上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根据高速集团的书面说明，相关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就鲁桥养护、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清算事宜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

以及金杜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ｈｔｔｐ

：

／／ｚｈｉｘ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ｓｅａｒｃｈ／

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鲁桥养护、

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高速集团已出具《关于补偿本次拟购买资产因山东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等

３

家子公司清算事项而发生的潜在损失的承

诺》，确认鲁桥养护、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已停止经营，正在办理清算手续，并承诺在前述三家公司清算过程中给上市公司所

造成的或有损失、义务及相关费用，均由高速集团承担。

６

、中介机构意见

（

１

）律师意见

本次交易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鲁桥养护、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已经履行的注销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山东省国资委、主管税务部门、主管工商部门的相关核准后，可依法注销登记，不存在通

过注销解决路桥集团历史上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

２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鲁桥养护、华立信投资、博瑞路桥已经履行的注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山东省国资委、主管税务部门、主管工商部门的相关核准后，可依法注销登记，不存在通过注销解决路桥

集团历史上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二）路桥集团工会持股及解决情况

１

、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情况

路桥集团工会在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期间通过英大信托持有鲁桥建设

８０％

股权（对应出资额

６

，

４００

万元，英大信

托对鲁桥建设出资额的资金来源系路桥集团工会与英大信托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项下路桥集团工会委托英大信托管理的

金额为

６

，

４００

万元的信托资金）、在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期间以工会名义直接持有公路桥梁公司

７０％

股权（对应

出资额

２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路桥集团工会与英大信托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资金信托单》，公路桥梁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

路桥集团职工个人交付的投资入股款凭证及高速集团的书面说明，上述路桥集团工会委托英大信托投资入股鲁桥建设、以工

会名义直接投资入股公路桥梁公司的行为，实质系路桥集团工会代表公司职工出资并持股。

上述工会代表职工持股行为，系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登记管理若干问

题的实施意见》（工商企字［

１９９８

］第

８８

号）关于“对原国有企业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可由具有社团法

人资格的本企业职工持股会或本企业工会，代表全体或部分职工作为公司的投资主体行使股东或发起人的职能”、山东省人

民政府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若干规定的通知》（鲁政发［

２０００

］

４５

号）关于”鼓励

企业内部员工投资入股，尤其鼓励经营者、技术骨干、营销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多入股”等国家及山东省当地当时的相关规定

下进行的尝试。

２

、路桥集团工会对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

（

１

）职工个人交付的委托入股款

根据高速集团的书面说明、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字第

２１２３９

号《关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集资及对外投资情况专

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及路桥集团职工个人交付的投资入股款凭证等文件，路桥集团工会投资鲁桥建

设、公路桥梁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路桥集团职工个人交付的委托入股款（以下简称“工会集资款”），该等款项主要是通过两

种方式筹集：一是由各部门、各项目部将本部门职工的款项收集后，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统一交存到路桥集团指定银行账户，

并由路桥集团向每个职工开具收据；另一种是由职工将委托入股款缴至工会资金账户，工会再统一将款项交给路桥集团。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职工持股期间（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路桥集团工会

集资款情况表如下：

单位

：

万元

年度

工会集资情况

对外投资 结余

入股 退股 集资余额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３

，

６８８．８０ － ３

，

６８８．８０ ２

，

８００．００ ８８８．８０

１９９９

年度

－ － ３

，

６８８．８０ － ８８８．８０

２０００

年度

２

，

４０９．３９ ２．３０ ６

，

０９５．８９ － ３

，

２９５．８９

２００１

年度

－ ８５．４８ ６

，

０１０．４１ － ３

，

２１０．４１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４．００ ９３．８５ ５

，

９３０．５６ － ３

，

１３０．５６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００ ４６．３１ ５

，

８８６．２５ ６

，

４００．００

（

３

，

３１３．７５

）

２００４

年度

７５２．６５ １１５．６０ ６

，

５２３．３０ －

（

２

，

６７６．７０

）

２００５

年度

５．００ ３５．５２ ６

，

４９２．７８ －

（

２

，

７０７．２２

）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１０．１４ ３１．８８ ６

，

６７１．０３ －

（

２

，

５２８．９７

）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４５．１８ ４５．６６ ６

，

８７０．５６

（

２

，

８００．００

）

４７０．５６

２００８

年度

７．４０ ２８６．７４ ６

，

５９１．２２ － １９１．２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３．００ １

，

３０１．２９ ５

，

３０２．９３ －

（

１

，

０９７．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末

－ ５

，

３０２．９３ －

（

６

，

４００．００

）

－

注：上述表格摘自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字第

２１２３９

号《专项审计报告》。

２００３

年度结余

－３３

，

１３７

，

５００．００

元是年末数，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投资时占用金额

３２

，

９７９

，

７００．００

元。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路桥集团工会委托英大信托向鲁桥建设投入出资额

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时，工会集资

款余额为

３

，

１０２．０３

万元，职工集资款余额不足，路桥集团使用“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结余”

３

，

２９７．９７

万元垫付工会对鲁桥建

设出资款。

根据上述，路桥集团工会

１９９８

年用于投资公路桥梁公司的

２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用于委托英大信托投资鲁桥建设的

６

，

４００

万

元中的

３

，

１０２．０３

万元系工会集资款，即路桥集团职工个人缴付的委托入股款。

（

２

）路桥集团垫付款

根据财政部《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企［

２００２

］

３１３

号），“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

结余”属于工资基金性质，不能用于工会投资。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

＞

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资发改革［

２００９

］

４９

号），路桥集团垫款

３

，

２９７．９７

万元对鲁桥建设投资形成的收益和经营积累应属于路桥集团所有。

根据上述，路桥集团工会

２００３

年用于委托英大信托投资鲁桥建设的

６

，

４００

万元中的

３

，

２９７．９７

万元系属于路桥集团垫付款，

即“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结余”。

（

３

）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问题的整改过程

①

清退要求

根据山东省国资委

２００７

年的相关要求，禁止以职工资金为主要来源的持股会或民营企业或个人投资入股省管企业主业，

山东省国资委对这类项目将一律不予批准。 对持股会、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入股主业问题要进行清理规范，研究可行办法促

使其尽快退出主业。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

２００８

］

１３９

号）及《关于实施

＜

关于规范国有企

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

＞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改革〔

２００９

〕

４９

号），存在购股资金来源于国有企业借款、垫付款项等情形

的，在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时，必须予以纠正。

②

相关股权转让给路桥集团

Ａ

、鲁桥建设

８０％

股权的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路桥集团工会出具《授权委托书》，说明其与英大信托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信托期限将届满，根据合同

约定，信托终止，信托财产归路桥集团工会所有；据此，路桥集团工会委托英大信托将信托财产（即投资于鲁桥建设的

６

，

４００

万

元）转让给路桥集团，转让价格按照鲁桥建设经评估的净资产确定为

１１

，

６７２．８７

万元，至此信托关系解除，由英大信托配合办理

完毕相关财产转移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英大信托与路桥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英大信托持有鲁桥建设

８０％

股权按

１１

，

６７２．８７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路桥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鲁桥建设就此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Ｂ

、公路桥梁公司

７０％

股权的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路桥集团工会与路桥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路桥集团工会持有的公路桥梁公司的

７０％

股权

按原始出资额

２

，

８００

万元转让给路桥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路桥梁公司就该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③

投资权益重新计算及专项审计

Ａ

、关于鲁桥建设投资比例及股权转让价格的重新计算及专项审计

英大信托转让鲁桥建设

８０％

股权时，转让价格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鲁桥建设的评估值（已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为基准

确定为

１１

，

６７２．８７

万元。

根据 《专项审计报告》， 经重新计算， 路桥集团工会

２００３

年对鲁桥建设的投资额实际应为

３

，

１０２．０３

万元， 持股比例应为

３８．７８％

。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万元

路桥集团投资额 路桥集团工会投资额 路桥集团持股比例 路桥集团工会持股比例

原投资 调整后投资 原投资 调整后投资 原比例 调整后比例 原比例 调整后比例

１

，

６００．００ ４

，

８９７．９７ ６

，

４００．００ ３

，

１０２．０３ ２０．００％ ６１．２２％ ８０．００％ ３８．７８％

根据上述重新计算的工会对鲁桥建设的持股比例，实际转让股权比例重新计算为

３８．７８％

，转让价格按当时评估值重新计

算为

５６

，

５７７

，

４９８．６４

元。

Ｂ

、关于公路桥梁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重新计算及专项审计

路桥集团工会转让公路桥梁公司

７０％

股权时，转让价格按路桥集团工会

１９９８

年认缴的原始出资额确定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公路桥梁公司成立后一直亏损，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公路桥梁公司账面净资产计算工会所持

７０％

股权的价值应为

１２

，

１７３

，

６４９．４９

元，因此，公路桥梁公司

７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重新计算为

１２

，

１７３

，

６４９．４９

元。

Ｃ

、路桥集团和路桥集团工会之间的投资差额及支付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按照上述两公司重新计算的投资比例、股权转让价格，并考虑延迟支付的资金占用费、鲁桥建设历

史上的分红等情况，对集团和路桥集团工会关于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的权益进行了重新计算和专项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重新计算路桥集团仍欠路桥集团工会投资所得

１８

，

３９０．９２

元。 该部分款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由路桥集团支付给路

桥集团工会，作为路桥集团工会对全体在职职工的福利基金。

Ｄ

、路桥集团及工会关于投资权益重新计算和专项审计的内部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路桥集团召开执行董事暨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专项审计报告》对公司职工持股过程中的公司权益、工会

职工持股会的权益重新计算的依据、方案和结果；同意公司将《专项审计报告》重新计算相关权益后确定的应返还工会职工持股

会的款项共计

１８

，

３９０．９２

元支付给工会，该部分款项作为工会对全体在职职工的福利基金。 该会议决议经与会人员签字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路桥集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职工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同意《专项审计报告》对公司职工持股过程中的公司权益、

工会职工持股会的权益重新计算的依据、方案和结果，并同意按照该结论意见调整工会的相关账务；同意公司将《专项审计报

告》重新计算相关权益后确定的应返还工会职工持股会的款项共计

１８

，

３９０．９２

元支付给工会，该部分款项作为工会对全体在职

职工的福利基金。 该临时会议决议由路桥集团工会盖章确认。

Ｅ

、职工退股

路桥集团工会现持有山东省总工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核发的工法证字第

１５２１００１６３

号《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载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经审核确认该工会具备法人条件，依法取得工会法人资格。

根据路桥集团工会的书面说明及其提供的《职工入股统计明细表》、《退款明细表》并经中介机构抽查部分退款凭证，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路桥集团历史上参与委托入股的职工

１

，

７８７

人均已完成退股手续。

④

工会关于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问题的说明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上

级工会负有对企业工会指导和服务的职责，为企业工会开展工作提供法律、政策、信息、培训和会员优惠等方面的服务，帮助

企业工会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企业工会在履行职责遇到困难时，可请上级工会代行企业工会维权职责。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作为路桥集团工会的上级工会，出具《关于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

历史上职工持股问题的说明》，确认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问题已通过股权转让，投资权益重新计算、专项

审计及差额支付，职工退股的方式予以妥善解决，对职工股清退的具体措施及结果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未损害工会和职

工的合法权益，不会导致潜在纠纷或争议，具有合规性。

⑤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职工持股问题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出具《关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代表职工持股问题的确认函》，其认为路桥集

团对工会代表职工持股的处理方式符合当时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路桥集团聘请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的《关于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集资及对外投资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对路桥集团工会代表职工持股过程中的公司

和工会权益重新计算的方法和依据合法，计算结果准确；依据该报告对公路桥梁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股权转让和鲁桥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股权转让所做的权益调整，合法、合理地处理了国有资产、工会权益和职工权益之间的关系。 经该等调整后，国

有资产、工会和职工的权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其间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未损害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未损害路桥

集团债权人的利益。

３

、中介机构意见

（

１

）律师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 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问题已通过股权转让， 投资权益重新计

算、专项审计及差额支付，职工退股的方式予以妥善解决，对职工股清退的相关措施已经路桥集团执行董事暨总经理办公会

议、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书面确认，据此，金杜认为，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持股问

题已通过前述措施得到有效解决，相关清退措施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未损害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

２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鲁桥建设和公路桥梁公司历史上职工通过工会持股的情况已经妥善解决，相关整改

措施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经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确认。 相关清退

措施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未损害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

ＢＴ

项目售后回租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路桥集团、高速集团与国融（国际）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路桥集团将其承建的

ＢＴ

项目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南外环公路路面资产及其地上设施（包括已建成的南外环道路资产以及不时增添的资产）出

售给国融（国际）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路桥集团将上述资产租回，高速集团作为保证人。 上述资产的转让价款与租赁

本金金额相同，均为

１

亿元，租赁利率为人民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

，即

６．９８２５％

，租金总额为

１２０

，

１９５

，

３２９．５８

元。 上

述租赁期限为

３６

个月，还款期共

１２

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清。 租金清偿完毕后上述资产回购价款为

１

元整。

综上所述，上述售后回租应认定为融资租赁，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转移，其实质是一种融资行

为。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可以盘活路桥集团现有资产。 同时，由于高速集团为售后回租合同的保证人，向国融（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从而可以避免路桥集团不能按时支付租金产生的不利影响。 因此，

ＢＴ

项目售后回租不会给

本次重组造成不利影响。

（四）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路桥集团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及委托管理合同》，路桥集团将其应收

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路网桥梁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建设项目款项

１９

，

６６７．３３

万元和应收呼和浩特市

２０１１

年市区主干道改造

工程款项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转让价款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同时，路桥集团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应收账款回购合同》，由路桥集团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回购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及委托

管理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款项，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分期支付回购款项。

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事项，实质为应收账款质押借款，系路桥集团基于盘活现有资产考虑，利用应收款项进行融资，

有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加流动资金。 因此，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事项，系正常的融资行为，不会给本次重组造成不

利影响。

（五）内退人员费用预提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路桥集团共为

２４７

名内退人员预提了相关费用，上述费用预提年限在

１－１３

年之间。 根据《关于企

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的规定和路桥集团制定的内退计划，路桥集团预计未来

期间实际应支付的相关费用总额为

４

，

７７５．８６

万元，按照

５

年期国债利率（

６．１５％

）折现，折现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辞退福利余额为

３

，

３５４．０６

万元。 因此，路桥集团涉及内退人员的相关费用的预提符合财企【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文件规定。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涉及的

２４７

名内退人员的费用已经在应付薪酬中预提，处

理方式和预估过程符合《关于企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的规定。

（六）路桥集团

２０１１

年比

２０１０

年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分析

路桥集团

２０１１

年比

２０１０

年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增幅分别为

１３３．９１％

、

３８．０６％

、

３

，

２５８．４６％

，逐项分析如下：

１

、长期应收款大幅增加的详细原因

２０１１

年末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１０．９７

亿元、增幅

１３３．９１％

，该款项是路桥集团作为施工方以

ＢＴ

方式经营形成的应收款。

ＢＴ

方式经营是指路桥集团作为施工方与地方政府或业主签订的在工程完工后约定的时间内分期支付工程款的一种施工方

式。 路桥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ＢＴ

项目施工投入合计

１８．９１

亿元， 确认营业收入

２３．２１

亿元， 经业主计量确认的长期应收款增加

２０．９５

亿元，其中

２０１１

年计量确认增加

１１．９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计量确认增加

９．０５

亿元。 由于路桥集团

ＢＴ

项目大多于

２０１２

年进入回购

期，

２０１１

年经业主计量确认增加应收工程款

１１．９０

亿元，收到业主支付的回购款

０．９３

亿元，造成

２０１１

年末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

加

１０．９７

亿元、增幅

１３３．９１％

。

（

１

）路桥集团

ＢＴ

项目的会计处理情况

①

项目建造期间，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５

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费用，根据业

主计量确认的工程结算款确认增加长期应收款。 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根据完工进度确认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借：存货

－

合同毛利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主营业务收入

根据业主计量确认的工程结算款确认长期应收款

借：长期应收款

贷：工程结算

②ＢＴ

项目完工并办理交工手续之后，即进入回购期。 进入回购期时，按照工程造价及合同约定条款计算利息并确定最终

可收回款项总额，同时按照实际利率将回购期内可收回款项的总额折现，折现值与可收回款项总额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

收益。 回购期内长期应收款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并按期确认利息收入。 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可收回款项总额与其折现值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长期应收款

贷：未实现融资收益

报表日根据收款约定确认利息收入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财务费用

－

利息收入

（

２

）路桥集团所有

ＢＴ

项目的具体情况

路桥集团尚在执行中的

ＢＴ

项目共有

７

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客户名称 回购条款 预计总收入

２０１１

年末

完工进度

开始回

购年度

２０１２

年

约定收回 已收款

１

济宁北湖度假

区桥梁项目

济宁北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管理委

员会

提 交 验 收 报 告 次 年

起

，

分

４

年按照

３０％

、

３０％

、

２０％

、

２０％

比 例

收回

９７

，

４５２．９８ ９６．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４０

，

４１６．４８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

乐山港进港大

道项目

乐山市交通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提交竣工验收报告次

年起

，

分

５

年按照

２０％

比例收回

７６

，

５６８．７１ ５１．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

２３４．８０

３

Ｓ１０４

微山北环

至鲍楼南改建

工程

微山县政府

验收之日

１５

日内收回

３３％

，

余 额 按

３３％

、

３４％

分

２

年收回

９

，

３１７．３３ ７０．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

２９２．１４

４

无棣县蔡河公

路工程

无棣县蔡河路工

程建设指挥部

分

５

次 收 回

、

每 次

２０％

，，

验 收 后 收 回

２０％

，

余额分

４

年收回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

７４１．４３ ４

，

０００．００

５

济南化工产业

园铁路专线项

目

济南市天桥区国

有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

提 交 验 收 报 告 年 度

起

，

分

４

年按照

２５％

、

３５％

、

３０％

、

１０％

的 比

例收回

２３

，

１００．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

２５０．８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

济宁南二环跨

京杭运河大桥

工程

济宁北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管理委

员会

提交竣工验收报告次

年 起

，

分

４

年 按 照

３０％

、

３０％

、

２０％

、

２０％

比例收回

５６

，

１１８．８２ ６３．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７

呼和浩特市小

黑河桥梁项目

呼和浩特市市政

工程管理局

分

４

次收回

，

建设期间

收回

２０％

，

余额自竣

工验收

３

年内分别按

照

２０％

、

３０％

、

３０％

比

例收回

２３

，

３１７．４６ ６９．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４

，

６６３．４９

合计

３２４

，

８７５．７２ ８７

，

５９９．１６ ８

，

０００．００

注：无棣县蔡河公路工程、济南化工产业园铁路专线项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收到首笔回购款，但最终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经业主批复确认最终造价，完成竣工结算。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路桥集团

ＢＴ

项目集中进入回购期，预计未来三年将收回大部分工程款项，且路桥集团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已根

据公司发展战略的变化调整，暂缓投标新的

ＢＴ

项目，随着工程款的收回，长期应收款余额将逐年减少。

２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详细原因

路桥集团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５．１３

亿元，增幅

３８．０６％

，其中母公司应收账款增加

３．２４

亿元，子公司山东高速

路桥养护有限公司增加

１．０８

亿元、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增加

０．７１

亿元，其他子公司合计增加

０．１０

亿元。 应收账

款增加的详细原因如下：

（

１

）路桥集团（母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３．２４

亿元，增幅

４２．８４％

。 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随着项目完工程度的变化，质保金相应增

加影响

１．１０

亿元；二是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增长导致的应收账款余额正常增加

０．５６

亿元；三是部分已结算项目未及时收到业主的

结算款，按照路桥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应收账款平均周次数

３．０７

（不含

ＢＴ

项目）计算，低于平均周转次数而增加的应收账款

１．５８

亿元，详

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施工项目名称 正常余额 实际余额

低于周转次数

的增加额

１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宜公路有限公司

乐宜高速公路工程十五合同

１

，

９３９ ４

，

７７４ ２

，

８３６

四川遂宁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

１

，

９９０ ２

，

７１４ ７２４

２

南京长江第四大桥建设协调指挥部 南京四桥路面工程

Ｌ１

标项目

８３４ ２

，

５４３ １

，

７０９

３

山东高速章丘发展有限公司 章丘绣源河桥梁工程一合同

３８０ １

，

１６７ ７８７

４

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道路改造工程项目

２

，

２４１ ９

，

４３５ ７

，

１９４

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城区道路改造项目

４

，

７１５ ６

，

４８０ １

，

７６５

５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５３８ １

，

３５１ ８１３

合计

１５

，

８２８

上述应收账款

２０１１

年末余额较

２０１０

年末余额增加的原因为：

①

乐宜高速公路工程十五合同、四川遂宁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南京四桥路面工程

Ｌ１

标三个项目部应收账款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业主暂时资金紧张，未及时支付工程款所致。 目前，路桥集团正在积极与业主协调沟通，促其按合同约定及时支

付工程款项。

②

章丘绣源河桥梁一合同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开工，并于当年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竣工决算。 该项目累计实现收入为

３

，

４５０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业主支付工程款

２

，

３９０

万元，应收帐款周转率偏低是因为业主方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停止所有的计量和款项支付，定

于

２０１２

年验收后统一支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应收账款余额为

８８４

万元。

③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项目是垫资项目，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开始施工，至

２０１１

年底基本完工，由于合同约定的付款

期晚于工程进度，造成

２０１１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偏低。

２０１１

年度该项目业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

３

，

４５０

万元工程款，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项目业主按照合同约定又支付了

４

，

０００

万元工程款，仍需支付

２

，

５５０

万元。 目前，路桥集团正积极与业主协调沟

通，促其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

④

呼和浩特市城区道路改造项目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周转率比较低的原因包括：一是该项目为垫资项目，业主支付方式

为

６－２－２

（即根据施工进度支付全部工程款的

６０％

，竣工验收后第二年支付

２０％

，竣工验收后第三年支付

２０％

），路桥集团的垫

资比例为

４０％

；二是施工过程中，业主未按照约定的比例和时间及时支付工程款，造成工程款支付滞后，影响应收账款周转率

偏低、余额较大。 目前，路桥集团正积极与业主协调沟通，促其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

⑤

呼市回民区道路工程项目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周转率比较低的原因包括：一是该项目为垫资项目，应收账款回收率较

低。 按照合同规定该工程全部完工后，业主支付至工程造价的

４０％

，其余工程款在竣工验收审计后两年内付清，路桥集团的垫

资比例为

６０％

；二是施工过程中，业主未按照约定的比例和时间及时支付工程款，造成工程款支付滞后，影响应收账款周转率

偏低、余额较大。 目前，路桥集团正积极与业主协调沟通，促其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

（

２

）山东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２．９５

亿元，较年初增加

１．０８

亿元，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１

年计量确认的部分工程款由于业主资金紧张未

在当年支付。 大部分应收账款已在

２０１２

年陆续收回，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１．５９

亿元。

（

３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２．４９

亿元，较年初增加

０．７１

亿元，主要原因包括：工程质保金增加以及因业主付款滞后，其中应收

账款增加金额较大的项目如下：

①２０１１

年应收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经济开发区建设局“东胜景观大桥第二标段”工程款较年初增加

０．３６

亿元，主要是因业

主出现暂时资金紧张，部分工程款项暂未支付造成。

②２０１１

年应收南京长江四桥建设协调指挥部“南京长江四桥南接线

Ｓ１

标段”合同款较年初增加

０．１５

亿元，主要为业主暂扣

工程质保金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所致。

③

其他项目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合计增加

０．２０

亿元，主要是结算期内的工程款质保金增加所致。

（

４

）路桥集团应收账款回收计划

经初步统计，路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１６．４１

亿元，为了解决应收账款不断增加的情况，路桥集团近期

制定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回收计划，预计至

２０１２

年末收回

１３．１２

亿元。 路桥集团预计下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２８

亿元（不含

ＢＴ

项

目），因公路施工行业特点，一般工程量计量滞后于实际施工进度，按照

８０％

的工作量经业主计量确认可以增加应收账款

３４．６２

亿元，按照平均付款期限为

２

个月测算至年末新增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为

１１．５４

亿元（

３４．６２

亿

／３

），与至年末尚不能收回的质保金

等余额

３．４２

亿元合计为

１４．９６

亿元，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账款余额

１８．６０

亿元下降

３．６４

亿元，降幅

１９．５７％

。 详细情况如下：

①

应收账款构成

经初步统计，路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

：

万元

序号 单位 总计

账龄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

年以上

１

路桥集团

９９

，

９０９．９８ ５７

，

９９９．７３ ２０

，

９０８．７７ ２１

，

００１．４８

２

公路桥梁

２５

，

４１１．８１ １４

，

４０３．１８ ９

，

７２６．４０ １

，

２８２．２３

３

鲁桥建设

１３

，

４７５．１１ ７

，

２４４．５９ ４

，

２６５．２９ １

，

９６５．２３

４

高速养护

１５

，

２３２．３１ １４

，

１８２．３８ ３９１．３２ ６５８．６１

５

鲁桥建材

９

，

９２０．１５ ３

，

８４３．３０ ４

，

３０６．４５ １

，

７７０．４０

６

工程设计公司

１４６．５４ １３７．７２ ８．８２ ０

合计

１６４

，

０９５．９０ ９７

，

８１０．９０ ３９

，

６０７．０５ ２６

，

６７７．９５

占比

５９．６１％ ２４．１４％ １６．２６％

应收账款中的关联方余额

４６

，

０２５．３３

万元，占比为

２８．０５％

，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

：

万元

序号 单位

关联方账龄

余额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

年以上

１

路桥集团

２７

，

８７５．４４ ２０

，

６１１．４４ ５

，

８９２．９３ １

，

３７１．０７

２

公路桥梁

３

，

８０８．０２ ７５０．７９ ２

，

８４６．０２ ２１１．２２

３

鲁桥建设

１

，

６０５．８１ ７２１．５９ ８１４．１６ ７０．０６

４

养护公司

１２

，

７２７．２４ １２

，

７２７．２４

５

工程设计公司

８．８２ ８．８２

合计

４６

，

０２５．３３ ３４

，

８１１．０５ ９

，

５６１．９３ １

，

６５２．３５

占比

７５．６３％ ２０．７８％ ３．５９％

应收账款中的质保金余额

５０

，

５４２．８３

万元，占比

３０．８０％

，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

：

万元

序号 单位

质保金账龄

余额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

年以上

１

路桥集团

３０

，

９９５．１６ １２

，

１２４．５１ ７

，

０７５．１８ １１

，

７９５．４６

２

公路桥梁

１８

，

３８７．８９ １０

，

８３８．２０ ７

，

４７７．１２ ７２．５７

３

鲁桥建设

１

，

１５９．７９ ７９２．７５ ３０７．７４ ５９．３０

合计

５０

，

５４２．８３ ２３

，

７５５．４６ １４

，

８６０．０４ １１

，

９２７．３３

占比

４７．００％ ２９．４０％ ２３．６０％

②

路桥集团应收账款回收计划及拟采取的措施

目前，路桥集团为扭转应收账款余额较高、资金占用负担过重的状况，正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的清收力度，防止呆坏账发

生。 首先，路桥集团在山东高速集团《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收款项管理的意见》指引下，积极清理高速集团内部关联方之间的工

程款项，主要包括已完工项目扣留的质保金、超出正常付款期的工程计量款，预计该项工作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完成，预计可收回

关联方款项金额约

１．４０

亿元；其次，路桥集团目前正在组织下属各子公司及项目部分析应收账款构成情况，依据以往款项回收

情况重新评估业主的履约能力，对于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以及业主信誉度较低的应收款项，指定专人负责款项催收，限期收

回并将款项回收情况列入项目部考核指标。 上述两措施实施后，路桥集团预计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能收回

６．５６

亿元、预计至

２０１２

年

末累计收回

１３．１２

亿元。 第三，对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经业主计量确认的新增应收账款，路桥集团已明确要求各项目部积极与业主

沟通协调，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执行，确保工程计量款不拖欠，工程质保金到期及时收回。

路桥集团制定的应收账款回收进度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分期收回计划 路桥集团 公路桥梁 鲁桥建设 养护公司 鲁桥建材 合计

合计

７９

，

９２７．９８ ２０

，

３２９．４６ １０

，

７８０．１０ １２

，

１８５．８４ ７

，

９３６．１２ １３１

，

１５９．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

回收

４０％

到期应收回金额

３９

，

９６３．９９ １０

，

１６４．７３ ５

，

３９０．０５ ６

，

０９２．９２ ３

，

９６８．０６ ６５

，

５７９．７５

其中涉及收回保留金

１

，

０５８．８１ ２３．７２ １

，

０８２．５３

其中涉及收回关联方

８

，

２４４．５７ ３００．３１ ２８８．６４ ５

，

０９０．８９ １３

，

９２４．４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

收回

４０％

到期应收回金额

３９

，

９６３．９９ １０

，

１６４．７３ ５

，

３９０．０５ ６

，

０９２．９２ ３

，

９６８．０６ ６５

，

５７９．７５

其中涉及收回保留金

１

，

０５８．８１ ２３．７２ １

，

０８２．５３

其中涉及收回关联方

８

，

２４４．５７ ３００．３１ ２８８．６４ ５

，

０９０．８９ １３

，

９２４．４２

３

、应收票据大幅增加的详细原因

２０１１

年末应收票据余额较年初增加

１

，

６９４．４０

万元，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末业主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中金

额较大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收到的无棣县蔡河公路工程项目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

１

，

０００

万元， 预收洛栾

高速洛嵩段

ＬＳＴＪ．４

标段工程项目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

３００

万元。

４

、中介机构意见

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中证天通认为：路桥集团长期应收款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ＢＴ

项目完成工程量较大，但因多

数项目未进入回购期，按合同约定收回工程款项较少；路桥集团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加主要是业主资金紧张延迟付款、合同

约定的付款进度滞后于施工进度、工程款及质保金随营业收入正常增长所致；路桥集团应收票据余额增加的原因是业主用于

支付工程款的银行承兑汇票暂未到期。

（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上市公司未来通过

ＢＴ

模式开展业务以及存量

ＢＴ

项

目风险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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